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贵阳五行技术开发研究所出资

２０

万元，持股

２０％

。 贵阳会计师事务所出具（

９４

）黔会四外字第

００２

号《验资证明》、（

９５

）黔会四外字第

００２－１

号

《验资报告》对上述出资进行了审验。 安泰药业依法办理了工商设立登记。

②

第一股权转让（

１９９６

年

１２

月）

１９９６

年

１２

月贵阳五行技术开发研究所将其所持安泰药业

２０％

股权以

２０

万元转让给香港康瑞德公司，安泰药业成为香港康瑞德公司的

独资子公司。 安泰药业依法办理了工商变更登记。

③

第二次股权转让（

２０１３

年

１

月）

２０１３

年

１

月

１７

日，贵阳市商务局出具筑商通［

２０１３

］

９

号《关于同意贵州安泰药业有限公司股权转让变更为中外合资经营企业的批复》同

意香港康瑞德公司将持有的

７０％

的股权转让给景峰制药。本次转让完成后，安泰药业变更为中外合资经营企业。安泰药业依法办理了工商

变更登记。

④

增资（

２０１３

年

９

月）

２０１３

年

９

月，经贵阳市商务局批准，安泰药业增加注册资本

５

，

０００

万元，其中景峰制药出资

３

，

５００

万元，香港康瑞德公司出资

１

，

５００

万元

等值外汇，本次增资完成后，安泰药业注册资本变更为

５

，

１００

万元，其中，香港康瑞德公司持有安泰药业

３０％

的股权，景峰制药持有

７０％

的股

权。

２０１３

年

８

月

２８

日立信出具了信会师贵报字（

２０１３

）第

１０３０６

号《验资报告》对本次增资进行了审验。 安泰药业依法办理了工商变更登记。

３

）主营业务情况

安泰药业主要从事心脑宁、通迪胶囊、妇平胶囊、冰桅伤痛气雾剂、儿童回春颗粒等产品的生产和销售。

４

）简要财务数据

单位：万元

项目

２０１３

年

６

月

３０

日

２０１２

年

１２

月

３１

日

２０１１

年

１２

月

３１

日

总资产

７

，

２３３．３６ ６

，

９４２．１６ ５

，

６３０．２０

总负债

８

，

７０７．２０ ８

，

７８７．３５ ７

，

６６７．８５

净资产

－１

，

４７３．８４ －１

，

８４５．１９ －２

，

０３７．６５

项目

２０１３

年

１－６

月

２０１２

年

２０１１

年

营业收入

３

，

５５９．６７ ４

，

７８５．５８ ４

，

３８８．５７

利润总额

４４１．７３ ４３１．５７ ３４１．２５

净利润

３７１．３５ ３６２．７９ ２９７．７６

５

）相关诉讼情况说明

２０１３

年

７

月

２０

日，北京光辉力成医药有限公司以安泰药业擅自向其他公司出售心脑宁胶囊违反《产品代理协议》和《心脑宁交接相关事

宜》为由，向北京市海淀区人民法院起诉安泰药业，请求：判决安泰药业因违反合同赔偿其经济损失

２４０

万元（最终赔偿数额以北京光辉力

成医药有限公司实际损失为准）；判决安泰药业继续依约履行产品代理协议；诉讼费用由安泰药业承担。

截至

２０１３

年

９

月

１７

日，安泰药业已与北京光辉力成医药有限公司就上述案件的庭外和解事宜达一致意见，双方已签署和解协议，解除

了《产品代理协议》和《心脑宁交接相关事宜》及双方就心脑宁胶囊的合作与销售达成的其他一切协议性文件。

２０１３

年

９

月

２４

日，北京市海淀

区人民法院作出裁定，准许北京光辉力成撤回起诉。本次交易景峰制药评估中已考虑了安泰药业预计补偿对评估值的影响。具体情况详见

“第四节 交易标的情况

／

二、拟发行股份购买资产基本情况

／

（九）资产评估情况

／２

、景峰制药各控股子公司评估情况

／３

）安泰药业收益法测算

／

①

自由现金流预测

／ｈ

营业外收支预测”。

（四）最近两年一期经审计的主要财务数据及财务指标

根据立信出具的会师报字［

２０１３

］第

１１３７４０

号审计报告，景峰制药最近两年一期的合并财务报告主要财务数据及财务指标如下所示：

单位：万元

项目

２０１３

年

６

月

３０

日

２０１２

年

１２

月

３１

日

２０１１

年

１２

月

３１

日

资产总额

１０５

，

７８７．３３ ７４

，

９４９．６９ ４９

，

１９３．０１

负债总额

３７

，

９４２．６２ ２２

，

１８０．７２ ２８

，

４７５．８０

净资产

６７

，

８４４．７１ ５２

，

７６８．９７ ２０

，

７１７．２１

归属于母公司所有者的净资产

６８

，

２８６．８６ ５２

，

７６８．９７ １９

，

１６７．１５

资产负债率

３５．８７％ ２９．５９％ ５７．８９％

项目

２０１３

年

１－６

月

２０１２

年度

２０１１

年度

营业收入

５４

，

２２３．１７ ９４

，

３８０．２７ ６１

，

４２０．６２

营业利润

４

，

９６９．６８ １１

，

１３７．２８ ６

，

１２１．０３

利润总额

５

，

４１６．７０ １８

，

００４．５９ ７

，

７９０．９２

净利润

４

，

３６５．１８ １４

，

９６８．２９ ６

，

３８２．９７

归属于母公司所有者的净利润

４

，

２６７．８９ １４

，

９６８．２９ ５

，

４９２．２９

扣除非经常性损益后归属于母公

司所有者的净利润

３

，

８８８．１０ ９

，

１６０．１３ ４

，

０２２．３４

净资产收益率

６．２５％ ２８．３７％ ２８．６５％

本次交易拟购买资产不涉及离退休人员和内退人员相关费用问题。

（五）主要资产的权属状况、对外担保情况及主要负债情况

１

、主要固定资产

截至

２０１３

年

６

月

３０

日，景峰制药合并报表的固定资产账面价值为

２２

，

０１６．５７

万元，具体情况如下：

（

１

）房屋

截至本报告书摘要签署日，景峰制药拥有的房产情况如下：

序号 权证号 权属人 用途

面积

（

平方米

）

位置

１

沪房地宝字

（

２０１２

）

第

０４３２５９

号 景峰制药 厂房

２３

，

９７４．１３

罗新路

５０

号

２ Ｘ

京房权证东字第

０８０９１６

号 景峰制药 办公

１４３．３４

东城区十字坡街

８

号

２

层

２０１

３

沪房地宝字

（

２０１２

）

第

０４３２０８

号 景峰制药 居住

８５．９４

集贤路

５００

弄

７０

号

４

沪房地宝字

（

２０１２

）

第

０４３２２７

号 景峰制药 居住

８５．９４

集贤路

５００

弄

７０

号

５

沪房地宝字

（

２０１２

）

第

０４３２３６

号 景峰制药 居住

８５．９４

集贤路

５００

弄

６９

号

６

沪房地宝字

（

２０１２

）

第

０４３２２９

号 景峰制药 居住

８５．９４

集贤路

５００

弄

６９

号

７

筑房权证乌当字第

１２００２１６７１

号 景峰注射剂 办公

２

，

３９１．３７

乌当区高新路

１５８

号

８

筑房权证乌当字第

１２００２１９３１

号 景峰注射剂 厂房

８

，

７１４．９５

乌当区高新路

１５８

号

９

修房权证扎佐镇字第

００００９２２３

号

安泰药业 其它

５１５．９８

扎佐镇大山村

（

安

泰药业食堂

）

１０

修房权证扎佐镇字第

００００９２２４

号

安泰药业 住宅

１

，

３８９．１４

扎佐镇大山村

（

安

泰药业宿舍

）

１１

修房权证扎佐镇字第

００００９２２５

号

安泰药业 其它

７

，

８１９．２６

扎佐镇大山村

（

安

泰药业车间

）

１２

修房权证扎佐镇字第

００００９２２６

号

安泰药业 其它

３

，

２０３．７４

扎佐镇大山村

（

安

泰药业综合楼

）

上述沪房地宝字 （

２０１２

） 第

０４３２５９

号、 修房权证扎佐镇字第

００００９２２３

号、 修房权证扎佐镇字第

００００９２２４

号、 修房权证扎佐镇字第

００００９２２５

号、修房权证扎佐镇字第

００００９２２６

号房产存在抵押，详见“第四节 交易标的情况

／

二、拟发行股份购买资产基本情况

／

（五）主要资产

的权属状况、对外担保情况及主要负债情况

／４

、主要负债情况”。

上述存在抵押权的房产

２０１３

年

６

月

３０

日账面价值为

１０

，

２９７．７２

万元，占景峰制药资产总额的

１３．５３％

，成本法评估值为

１３

，

３３３．９５

万元，占

景峰制药资产总额成本法评估值的

４．９４％

。

（

２

）主要机器及设备

截至

２０１３

年

６

月

３０

日，景峰制药的机器设备情况如下：

单位：万元

项目 账面原值 账面净值 成新率

机器设备

６

，

３９５．６９ ４

，

１６１．４７ ６５．０７％

运输工具

２

，

４６６．０８ １

，

７２２．７４ ６９．８６％

电子设备

９４０．６７ ４７０．１６ ４９．９８％

其他设备

７１２．２１ ３１７．８４ ４４．６３％

安泰药业存在以

１７０

套机器设备进行抵押情况，详见“第四节 交易标的情况

／

二、拟发行股份购买资产基本情况

／

（五）主要资产的权属

状况、对外担保情况及主要负债情况

／４

、主要负债情况”。

上述存在抵押的机器设备

２０１３

年

６

月

３０

日账面价值为

４７．８６

万元，占景峰制药资产总额的

０．０６％

，成本法评估值为

１０６．０９

万元，占景峰制

药资产总额成本法评估值的

０．０４％

。

２

、主要无形资产情况

（

１

）土地使用权

序号 权证号 权属人 用途 取得方式

面积

（

平方米

）

位置 有效期截至日

１

沪房地宝字

（

２０１２

）

第

０４３２５９

号

景峰制药 工业 出让

６２

，

７７７．１

罗新路

５０

号

２０５５ ／ １２ ／ １３

２

乌国用

（

２０１３

）

第

７５

号

景峰注射剂 工业 出让

１５

，

９２７

贵阳乌当区

高新路

２０５６ ／ ６ ／ １９

３

乌国用

（

２０１３

）

第

７６

号

景峰注射剂 工业 出让

３

，

８４２

乌当区高新

办新庄村

２０６３ ／ ９ ／ １８

４

修土国

（

２０１３

）

第

１５７

号

安泰药业 工业 出让

８５

，

８８０

修文县扎佐

镇大山村

２０６５ ／ ８ ／ １

上述沪房地宝字（

２０１２

）第

０４３２５９

号、修土国（

２０１３

）第

１５７

号土地使用权存在抵押情况，详见“第四节 交易标的情况

／

二、拟发行股份购

买资产基本情况

／

（五）主要资产的权属状况、对外担保情况及主要负债情况

／４

、主要负债情况”。

上述存在抵押的土地使用权

２０１３

年

６

月

３０

日账面价值为

１

，

７０７．５８

万元，占景峰制药资产总额的

２．２４％

，成本法评估值为

４

，

９６８．９２

万元，

占景峰制药资产总额成本法评估值的

１．８４％

。

（

２

）专利

截至本报告书摘要签署日，景峰制药拥有的专利情况如下：

序号 专利权人 专利名称 专利号 专利申请日 专利类别

１

景峰制药 一种透明质酸的纯化方法

ＺＬ２００８１００４０８６４．０ ２００８ ／ ７ ／ ２３

发明

２

景峰制药

一种生产医药级透明质酸

的方法

ＺＬ２００９１００５４１５５．２ ２００９ ／ ６ ／ ３０

发明

３

景峰制药

预铺助滤剂纯化透明质酸

的方法

ＺＬ２００９１００５４１５３．３ ２００９ ／ ６ ／ ３０

发明

４

景峰制药

一种粉末状透明质酸钠的

制备方法

ＺＬ２００９１０１９４６６０．７ ２００９ ／ ８ ／ ２７

发明

５

景峰制药

包装盒

（

眼科用玻璃酸钠

药品

）

ＺＬ２００９３０２２７３１９．８ ２００９ ／ ９ ／ ２４

外观设计

６

景峰制药

包装盒

（

圣手镇痛活络酊

药品

）

ＺＬ２００９３０２２７３２０．０ ２００９ ／ ９ ／ ２４

外观设计

７

景峰制药

包装盒

（

圣手骨筋丸胶囊

药品

）

ＺＬ２００９３０２２７３２３．４ ２００９ ／ ９ ／ ２４

外观设计

８

景峰制药

一种安全实用的药剂盒的

包装结构

ＺＬ２００８２００５８０６０．９ ２００８ ／ ５ ／ ６

实用新型

９

景峰制药 一种配液罐结构

ＺＬ２０１１２０４８２３４７．６ ２０１１ ／ １１ ／ ２８

实用新型

１０

景峰制药

一种玻璃酸钠生产用纯蒸

汽的电导率在线监测装置

ＺＬ２０１１２０４８８２３３．２ ２０１１ ／ １１ ／ ３０

实用新型

１１

景峰制药

一种用于食品或药品行业

的管道结构

ＺＬ２０１１２０４８７４９３．８ ２０１１ ／ １１ ／ ３０

实用新型

１２

景峰制药

一种透明质酸发酵过程中

通入碱液的结构

ＺＬ２０１２２０６０４５０２．１ ２０１２ ／ １１ ／ １５

实用新型

１３

景峰注射剂

盐酸纳洛酮粉针制剂及其

制备方法

ＺＬ２００４１００２２０７７．５ ２００４ ／ ３ ／ １７

发明

１４

景峰注射剂

治疗妇科疾病的药物制剂

及其制备方法

ＺＬ２００５１０２００４７８．Ｘ ２００５ ／ ８ ／ １８

发明

１５

景峰注射剂 一种提取丹参素的工艺

ＺＬ２０１０１０５２８６８７．８ ２０１０ ／ １１ ／ ２

发明

１６

景峰注射剂

包装盒

（

参芎葡萄糖注射

液

）

ＺＬ２０１２３０２１６７１０．Ｘ ２０１２ ／ ６ ／ １

外观设计

１７

景峰注射剂

一种具有防倒瓶功能的隧

道烘箱

ＺＬ２０１２２０２６３１１７．５ ２０１２ ／ ６ ／ ４

实用新型

１８

景峰注射剂

一种将不能方便使用的肥

皂重新加工成形的肥皂盒

ＺＬ２０１２２０２５９８３４．０ ２０１２ ／ ６ ／ ４

实用新型

１９

景峰注射剂

一种改良结构的乙醇回收

装置

ＺＬ２０１２２０２５９８２０．９ ２０１２ ／ ６ ／ ４

实用新型

２０

景峰注射剂

一种能够对原料水箱进行

在线灭菌的注射用水制备

装置

ＺＬ２０１２２０２５９５８５．５ ２０１２ ／ ６ ／ ４

实用新型

２１

景峰注射剂

一种改良结构的双联过滤

器

ＺＬ２０１２２０７１６４５０．７ ２０１２ ／ １２ ／ ２１

实用新型

２２

景峰注射剂

一种改良结构的中药材清

洗机

ＺＬ２０１２２０７１５２０９．２ ２０１２ ／ １２ ／ ２１

实用新型

２３

景峰注射剂

一种改良结构的纯化水机

制备装置

ＺＬ２０１２２０７１５２０７．３ ２０１２ ／ １２ ／ ２１

实用新型

２４

景峰注射剂

一种改良结构的锅炉蒸汽

制备装置

ＺＬ２０１２２０７１６４７６．１ ２０１２ ／ １２ ／ ２１

实用新型

２５

景峰制药

＆

景峰注

射剂

黄芪总皂苷的制备方法

ＺＬ０２１５５００２．６ ２００２ ／ １２ ／ １９

发明

２６

景峰制药

＆

景峰注

射剂

黄芪总苷注射剂制剂及其

制备方法

ＺＬ０３１４１９２７．５ ２００３ ／ ７ ／ ２９

发明

２７

景峰制药

＆

景峰注

射剂

一种丹皮酚软胶囊及其制

备方法和用途

ＺＬ２００４１００３５５８５．７ ２００４ ／ ８ ／ １８

发明

２８

安泰药业 止痛胶囊及其制备工艺

ＺＬ０２１２７９７４．８ ２００２ ／ １１ ／ ２８

发明

２９

安泰药业

治疗妇科炎症胶囊及其制

备工艺

ＺＬ０２１２７９７６．４ ２００２ ／ １１ ／ ２８

发明

３０

安泰药业 心脑宁胶囊及其制备工艺

ＺＬ０２１２７９７３．Ｘ ２００２ ／ １１ ／ ２８

发明

３１

安泰药业

治疗烧烫伤的气雾剂及其

制备工艺

ＺＬ０２１２７９７５．６ ２００２ ／ １１ ／ ２８

发明

３２

安泰药业 治疗疼痛病症的片剂

ＺＬ２００４１００２２３３４．５ ２００４ ／ ４ ／ １５

发明

３３

安泰药业 治疗疼痛病症的注射液

ＺＬ２００４１００２２３３３．０ ２００４ ／ ４ ／ １５

发明

３４

安泰药业

治疗体癣

、

手足癣的涂膜

气雾剂

ＺＬ２００４１０１５５３８９．３ ２００４ ／ １０ ／ ２１

发明

３５

安泰药业 止痛胶囊

ＺＬ２００５１０２００４５２．５ ２００５ ／ ８ ／ ５

发明

３６

安泰药业

一种治疗冠心病

、

脑动脉

硬化的中药制剂及其制备

方法

ＺＬ２００５１０２００６５９．２ ２００５ ／ １０ ／ ３１

发明

３７

安泰药业

一种治疗妇科炎症的中药

制剂

ＺＬ２００５１０２００７０５．９ ２００５ ／ １１ ／ １６

发明

３８

安泰药业

一种治疗冠心病

、

脑动脉

硬化的中药丸剂的制备方

法

ＺＬ２００６１０２００６６１．４ ２００６ ／ ７ ／ ４

发明

３９

安泰药业

一种治疗冠心病

、

脑动脉

硬化的软胶囊的制备方法

ＺＬ２００８１０３００５０７．３ ２００６ ／ ７ ／ ４

发明

４０

安泰药业

治疗疼痛的中药制剂及其

制备方法

ＺＬ２００６１０２００６６３．３ ２００６ ／ ７ ／ ４

发明

４１

安泰药业 紫金莲规范化种植方法

ＺＬ２０１１１０３４９７０８．４ ２０１１ ／ １１ ／ ８

发明

４２

安泰药业

一种治疗妇科炎症的中药

丸剂的制备方法

ＺＬ２００６１０２００６６２．９ ２００６ ／ ７ ／ ４

发明

４３

安泰药业 药品包装盒

（

心脑宁胶囊

）

ＺＬ２００７３０２０１２４８．５ ２００７ ／ ９ ／ ２８

外观设计

４４

安泰药业 药品包装盒

（

通迪胶囊

）

ＺＬ２００７３０２０１２４６．６ ２００７ ／ ９ ／ ２８

外观设计

４５

安泰药业 药品包装盒

（

妇平胶囊

）

ＺＬ２００７３０２０１２４７．０ ２００７ ／ ９ ／ ２８

外观设计

４６

安泰药业

药品包装盒

（

消炎利胆胶

囊

）

ＺＬ２００９３０３１５３２６．３ ２００９ ／ ９ ／ １０

外观设计

４７

安泰药业

药品包装罐

（

冰栀伤痛气

雾剂

）

ＺＬ２００９３０３１５３２５．９ ２００９ ／ ９ ／ １０

外观设计

４８

安泰药业

药品包装罐

（

复方柳唑气

雾剂

）

ＺＬ２００９３０３１５３３０．Ｘ ２００９ ／ ９ ／ １０

外观设计

４９

安泰药业 药品包装盒

（

小儿回春

）

ＺＬ２０１２３０１１６１５４．９ ２０１２ ／ ４ ／ １８

外观设计

上述编号

ＺＬ０２１２７９７４．８

、

ＺＬ０２１２７９７５．６

、

ＺＬ０２１２７９７３．Ｘ

及

ＺＬ０２１２７９７６．４

的

４

项专利存在质押，详见“第四节 交易标的情况

／

二、拟发行股份购买

资产基本情况

／

（五）主要资产的权属状况、对外担保情况及主要负债情况

／４

、主要负债情况”。

上述存在质押的专利无账面价值，成本法评估值为零。

（

３

）商标

截至本报告书摘要签署日，景峰制药及子公司拥有的商标情况如下：

３

、对外担保情况

２０１３

年

９

月

１７

日，安泰药业、北京光辉力成医药有限公司、景峰制药、叶湘武共同签署了《关于心脑宁代理纠纷的补偿协议》，安泰药业

需向北京光辉力成医药有限公司支付

６

，

０００

万元补偿款。 同时，北京光辉力成医药有限公司、景峰制药、叶湘武共同签署了《担保合同》：由

景峰制药、叶湘武就安泰药业履行《关于心脑宁代理纠纷的补偿协议》中的所有责任和义务提供连带担保，提供连带补充责任保证。

截至本报告书摘要签署日，除上述景峰制药对子公司安泰药业的担保以外，景峰制药及子公司不存在其他对外担保的情形。

４

、主要负债情况

截至

２０１３

年

６

月

３０

日，景峰制药合并报表负债总额

３７

，

９４２．６２

万元，具体情况如下：

项目 金额

（

万元

）

占负债总额的比例

短期借款

１５

，

１４５．００ ３９．９２％

应付账款

２

，

８５４．８９ ７．５２％

预收款项

１

，

７５８．２９ ４．６３％

应付职工薪酬

１２．８３ ０．０３％

应交税费

３

，

９４２．９５ １０．３９％

应付股利

２７８．３２ ０．７３％

其他应付款

７６５．３３ ２．０２％

一年内到期的非流动负债

６

，

１３５．００ １６．１７％

流动负债合计

３０

，

８９２．６２ ８１．４２％

长期借款

６

，

２００．００ １６．３４％

其他非流动负债

８５０．００ ２．２４％

非流动负债合计

７

，

０５０．００ １８．５８％

负债合计

３７

，

９４２．６２ １００．００％

从上表可以看出， 景峰制药的负债主要由流动负债构成。 流动负债以短期借款和一年内到期的银行借款为主， 合计占流动负债的

６８．８８％

，占负债总额的

５６．０８％

。 景峰制药以其资产进行抵质押向银行贷款金额合计

１５

，

３８０

万元，具体如下：

（

１

）

２０１３

年

６

月

２６

日，景峰制药以名下

５０

万元的定期存单进行质押向中国农业银行上海宝山支行借入

３

个月的短期借款

４５

万元。

（

２

）

２０１３

年

３

月

７

日，景峰制药与上海浦东发展银行股份有限公司宝山支行签订《最高额抵押合同》，约定以房地宝字（

２０１２

）第

０４３２５９

号

土地使用权及房产为

２０１３

年

３

月

７

日至

２０１６

年

１

月

３１

日期间最高额不超过

１３

，

３３４

万元借款做担保，截至

２０１３

年

６

月

３０

日，景峰制药向上海浦东

发展银行股份有限公司宝山支行借款余额为

１１

，

７００

万元。

（

３

）

２０１０

年

１２

月

９

日，安泰药业与贵阳市商业银行云岩支行签订《质押合同》及《抵押合同》约定以“修房权证扎佐镇字第

００００９２２３

号”、

“修房权证扎佐镇字第

００００９２２４

号”、“修房权证扎佐镇字第

００００９２２５

号”、“修房权证扎佐镇字第

００００９２２６

号”

４

项房产、“修土国用（稽）字第

２０４２

号” （已变更为 “修国用 （

２０１３

） 第

１５７

号”） 土地使用权及

１７０

套机器设备做为抵押， 以权证号为

ＺＬ０２１２７９７４．８

、

ＺＬ０２１２７９７５．６

、

ＺＬ０２１２７９７３．Ｘ

、

ＺＬ０２１２７９７６．４

的

４

项专利作为质押共同为编号

Ｊ１１９２０１０１２０９０１

、

Ｊ１１９２０１０１２０９０２

的两项合计

４

，

０３０

万元的《借款合同》担保，截

至

２０１３

年

６

月

３０

日，安泰药业在贵阳市商业银行云岩支行的借款余额为

３

，

６３５

万元。

（六）主要经营情况

１

、主要产品或服务的用途

（

１

）主营业务介绍

景峰制药以“用心奉献每一款对人类有益的产品”为己任，致力于医药产品的研发、制造与销售。景峰制药主营业务定位于心脑血管用

药和骨科用药两大领域，主要产品为参芎葡萄糖注射液、玻璃酸钠注射液，产品的疗效范围以心脑血管疾病和骨科疾病为主。 景峰制药最

近三年主营业务没有变化。

（

２

）主营产品介绍

景峰制药在产产品基本情况

药品名称

药品分类

（

中

成药

／

化药

）

批准文号

（

国药准

字

）

是否列入国家

或者省医保

（

甲

类

／

乙类

）

是否纳入

基本药物

目录

是否属于

ＯＴＣ

或处

方药

定价方式

是否进入

新农合

产品所

属公司

玻璃酸钠注射

液

化药

国药准字

Ｈ２００００６４３

国家医保

（

乙

类

）

贵州

、

上海

基药

处方药

国家发改委指

导价

１９

个省份

景峰制

药

镇痛活络酊 中成药

国药准字

Ｚ２００４００６９

１５

个省份增补

医保

（

乙类

）

否

ＯＴＣ

医保省份政府

指导价

，

非医保

省份企业自主

定价

９

个省份

景峰制

药

参芎葡萄糖注

射液

化药

国药准字

Ｈ５２０２０７０３

２５

个省份增补

医保

（

乙类

）

贵州基药 处方药

医保省份政府

指导价

，

非医保

省份企业自主

定价

１９

个省份

景峰注

射剂

乐脉丸 中成药

国药准字

Ｚ２００９０９４２

国家医保

（

乙

类

）

贵州基药 处方药

国家发改委指

导价

１７

个省份

景峰注

射剂

金鸡丸 中成药

国药准字

Ｚ２００９００８７

贵州

、

安徽

、

广

西医保

（

乙类

）

贵州基药 处方药

医保省份政府

指导价

，

非医保

省份企业自主

定价

６

个省份

景峰注

射剂

心脑宁胶囊 中成药

国药准字

Ｚ２００２５６９７

国家医保

（

乙

类

）

贵州基药 处方药

国家发改委指

导价

１１

个省份

安泰药

业

冰桅伤痛气雾

剂

中成药

国药准字

Ｚ２００２５３９９

广东

、

上海

、

贵

州医保

（

乙类

）

否 处方药

医保省份政府

指导价

，

非医保

省份企业自主

定价

贵州

、

上

海

安泰药

业

复方柳唑气雾

剂

化药

国药准字

Ｈ５２０２０５２９

广东

、

广西

、

贵

州医保

（

乙类

）

否 处方药

医保省份政府

指导价

，

非医保

省份企业自主

定价

贵州

安泰药

业

消炎利胆胶囊 中成药

国药准字

Ｚ１０９８００２９

国家医保

（

甲

类

）

国家基药 处方药

国家发改委指

导价

全国农合

安泰药

业

通迪胶囊 中成药

国药准字

Ｚ２００２７１２１

广东

、

广西

、

湖

北

、

贵州

、

宁夏

、

上海医保

（

乙

类

）

否 处方药

医保省份政府

指导价

，

非医保

省份企业自主

定价

５

个省份

安泰药

业

妇平胶囊 中成药

国药准字

Ｚ２００２５００３

广东

、

广西

，

湖

南

、

贵州

、

上海

医保

（

乙类

）

否 处方药

医保省份政府

指导价

，

非医保

省份企业自主

定价

贵州

、

上

海

安泰药

业

儿童回春颗粒 中成药

国药准字

Ｚ２００５４５５９

天津医保

（

乙

类

）

贵州基药 处方药

医保省份政府

指导价

，

非医保

省份企业自主

定价

贵州

、

天

津

安泰药

业

２

）主要产品介绍

景峰制药的主要产品为心脑血管用药参芎葡萄糖注射液（商品名：佰塞通）和骨科疾病用药玻璃酸钠注射液（商品名：佰备）。

①

参芎葡萄糖注射液

参芎葡萄糖注射液是含有化药单体及中药提取物的复方制剂（批准文号为国药准字

Ｈ５２０２０７０３

），剂型为

１００ｍｌ

规格大容量注射剂，产

品含盐酸川芎嗪

１００ｍｇ

，丹参素

２０ｍｇ

，能够减少血小板聚集，降低血液粘度，加速红细胞流动，扩张冠状动脉，以达到改善心脑血管循环的目

的，其在心血管、脑血管、皮肤、消化、肾病、肿瘤、呼吸和骨科等临床领域均有广泛应用。 目前该产品已经进入

２５

个省医保目录、

１９

个省的新

农合招标采购目录。

参芎葡萄糖注射液为原贵州省地方标准产品，从

２０００

年开始，国家药监局要求对地方标准的药品进行再评价后，统一到国家药监局按

国家标准进行管理，参芎葡萄糖注射液通过了药品再评价，并由地方标准转为国家标准，贵州益佰制药股份有限公司于

２００３

年

１

月正式取

得了参芎葡萄糖注射液的《药品注册证》。

２００４

年

１

月，经国家药监局批准，同意该品种调整到贵州益佰注射剂有限公司生产，自此，该药品

一直在该经营实体下生产。 随着贵州益佰注射剂有限公司更名为景峰注射剂，该药品生产企业名称变更为景峰注射剂。

②

玻璃酸钠注射液

玻璃酸钠注射液主要用于重塑关节内环境和轻中度骨性关节炎，能够润滑关节腔、增加关节活动度、吸收微小粒子和特殊残渣、限制

炎症介质扩散从而达到改善关节内环境的作用。 同时该产品具有术后防粘连的功效，生物相容性较好。 玻璃酸钠注射液为全国医保产品，

目前该产品已经进入全国

１９

个省的新农合招标采购目录。

玻璃酸钠注射剂由上海麦迪克医学科技公司

１９９３

年开始研发，并分别于

１９９６

年

３

月

２２

日取得了《新药证书及生产批件》，

２００２

年

１０

月

１６

取得了《药品注册证》。 自此，该药品一直在该经营实体下生产。 随着企业名称的变更以及景峰有限整体变更为景峰制药，该药品生产企业

名称也相应变更为景峰有限及景峰制药。

除了上述产品外，景峰制药还拥有心脑宁胶囊、乐脉丸、通迪胶囊、妇平胶囊、冰桅伤痛气雾剂、儿童回春颗粒、镇痛活络酊等销售增长

快速上升、市场前景广阔的药品品种，这些品种已成为景峰制药主要药品的品种的重要补充。

２

、主要工艺流程

（

１

）参芎葡萄糖注射液生产流程

（

２

）玻璃酸钠注射液生产流程

３

、采购情况

（

１

）采购模式

景峰制药由物流部统一负责原材料和辅料的采购。质量事务部与物流部对主要物料供应商进行质量体系评估，建立供应商档案，形成

合格供应商名录。 物流部根据销售计划和生产计划制订物料采购计划后，采购人员按照采购计划的数量、规格等要求，在合格供应商名录

范围内进行物料的选购。

（

２

）主要原材料供应情况

①

主要原材料和能源

景峰制药的主要原材料为丹参药材、盐酸川芎嗪、鸡冠等，主要能源为水、电等。

②

主要原材料和能源占生产成本的比重

原材料

／

能源名

称

２０１３

年

１－６

月

２０１３

年

２０１１

年

金额 比例 金额 比例 金额 比例

原材料

６

，

６８６．５９ ５８．１４％ ９

，

５５６．４８ ５２．８５％ ５

，

５７６．４１ ５０．８９％

能源

４４９．４８ ３．９１％ １

，

０４８．５１ ５．８０％ ５９１．６１ ５．４０％

合计

７

，

１３６．０７ ６２．０５％ １０

，

６０４．９９ ５８．６５％ ６

，

１６８．０２ ５６．２９％

③

主要原材料和能源价格波动情况

名称 单位

２０１３

年

１－６

月

２０１２

年

２０１１

年

均价 均价 均价

丹参药材 元

／

公斤

２４．３４ ２９．０４ ２２．２５

盐酸川芎嗪 元

／

公斤

７４５．３３ ７３１．２９ ６６８．２２

葡萄糖 元

／

公斤

４．６４ ４．５５ ４．００

甘油 元

／

公斤

１４．５３ １５．１２ １４．５３

鸡冠 元

／

公斤

４９．１２ ４９．００ ３９．７６

药用乙醇 元

／

公斤

６．４５ ６．５０ ６．５１

预灌封注射器 元

／

支

３．１０ ３．１０ ３．６３

大果木姜子 元

／

公斤

６０．４６ － －

三七 元

／

公斤

６７１．０１ － －

水 元

／

吨

３．０６ ２．８５ ２．６３

电 元

／

度

０．６５ ０．６８ ０．７８

④

前五大供应商情况

２０１３

年

１－６

月，景峰制药前五名供应商采购情况如下：

供应商名称 采购金额

（

万元

）

占同期采购总额比例

盛州橡塑胶

（

苏州

）

有限公司

５８６．０８ １０．００％

安徽国奥中药饮片有限公司

３９０．３６ ６．６６％

广汉市玻璃制瓶有限公司

３５７．６３ ６．１０％

山东威高集团医用高分子制品股份有限公司

２８９．１３ ４．９３％

泸州天植中药饮片有限公司

２８８．４４ ４．９２％

合计

１

，

９１１．６４ ３２．６０％

２０１２

年，景峰制药前五名供应商采购情况如下：

供应商名称 采购金额

（

万元

）

占同期采购总额比例

盛州橡塑胶

（

苏州

）

有限公司

１

，

４７５．５１ １４．６３％

广汉市玻璃制瓶有限公司

７３８．９３ ７．３３％

山东威高集团医用高分子制品股份有限公司

７２０．９７ ７．１５％

安徽国奥中药饮片有限公司

６８７．５０ ６．８２％

贵州西牛王印务有限公司

５８５．０４ ５．８０％

合计

４

，

２０７．９６ ４１．７３％

２０１１

年，景峰制药前五名供应商采购情况如下：

供应商名称 采购金额

（

万元

）

占同期采购总额比例

盛州橡塑胶

（

苏州

）

有限公司

５６２．５４ ９．５３％

碧迪医疗器械

（

上海

）

有限公司

４３６．６５ ７．４０％

广汉市玻璃制瓶有限公司

３３８．７０ ５．７４％

太仓新太酒精销售有限公司

２６７．７６ ４．５４％

贵州云商印务有限公司

２５６．４２ ４．３４％

合计

１

，

８６２．０７ ３１．５５％

从上表可以看出，报告期内景峰制药不存在向单个供应商的采购比例超过采购总额

５０％

或严重依赖某一供应商的情形。

４

、生产情况

（

１

）生产模式

景峰制药生产实行以销定产的计划管理模式，执行内部计划管理工作流程，以营销中心确定的内部订单和交货时间为依据组织生产。

生产部每年根据销售计划制定全年生产计划，并分解到月。 每月参考销售计划、库存量、年初计划、生产设备情况制定下月生产计划。 每月

在执行生产计划过程中若出现特殊情况，通过上报审批可以适当调整。

景峰制药制定了严格的生产管理制度，从生产准备阶段的技术管理、生产过程的技术管理、清场管理和生产记录管理等各个环节均有

严格的规定，以保证整个生产过程严格按照

ＧＭＰ

规范及公司制定的产品生产工艺规程和生产操作标准进行生产操作。

（

２

）主要产品的产能、产量

产品名称

２０１３

年

１－６

月

２０１２

年

２０１１

年

年产能 产量

产能利用

率

年产能 产量

产能利用

率

年产能 产量

产能利用

率

参芎葡萄糖注

射液

（

万瓶

）

３

，

０００．００ １

，

２１４．６９ ８０．９８％ ３

，

０００．００ ２

，

６２５．１７ ８７．５１％ １

，

５００．００ １

，

２９８．８９ ８６．５９％

玻璃酸钠注射

液

（

万支

）

２５０．００ ８７．５７ ７０．０６％ ２５０．００ １５４．０３ ６１．６１％ ２５０．００ １３５．２７ ５４．１１％

５

、销售情况

（

１

）销售模式

景峰制药在市场准入、销售渠道、学术及品牌营销、财务结算统一控制的前提下，终端销售采取充分资源整合的涵盖自营、外包和代理

的混合型销售模式。在自营模式下，景峰制药利用自建终端销售队伍进行产品的专业学术推广，外包模式下景峰制药将专业学术推广工作

外包给职业销售代表，上述两种模式下，产品的销售推广依赖于景峰制药的终端渠道、学术资料、培训等资源。在景峰制药终端资源相对薄

弱的地区，景峰制药与医药销售公司进行合作推广产品，以代理模式销售产品。 根据景峰制药的规划，未来景峰制药将更多的采用自营和

外包方式进行产品销售，代理模式比重将逐渐下降。

（

２

）最近两年及一期销售情况

①

前五名客户的销售情况

２０１３

年

１－６

月，景峰制药营业收入总额为

５４

，

２１７．５０

万元，对前五名客户销售情况如下：

客户名称 销售金额

（

万元

）

占营业收入比例

广州国盈医药有限公司

２

，

９００．５４ ５．３５％

国药控股黑龙江有限公司

２

，

３７７．６８ ４．３９％

福州常春药业有限公司

２

，

０４４．００ ３．７７％

泉州鹭燕医药有限公司

１

，

６２５．６２ ３．００％

哈药集团医药有限公司药品分公司

１

，

１３６．２１ ２．１０％

合计

１０

，

０８４．０４ １８．６１％

２０１２

年，景峰制药营业收入总额为

９４

，

３８０．２７

万元，对前五名客户销售情况如下：

客户名称 销售金额

（

万元

）

占营业收入比例

哈药集团医药有限公司药品分公司

５

，

７６７．６７ ６．１１％

国药控股黑龙江有限公司

４

，

２１６．９３ ４．４７％

福州常春药业有限公司

４

，

０２０．６２ ４．２６％

广州国盈医药有限公司

３

，

１９６．８１ ３．３９％

华润黑龙江医药有限公司

２

，

８８９．１３ ３．０６％

合计

２０

，

０９１．１６ ２１．２９％

２０１１

年，景峰制药营业收入总额为

６１

，

４２０．６２

万元，对前五名客户销售情况如下：

客户名称 销售金额

（

万元

）

占营业收入比例

广州国盈医药有限公司

４

，

９３８．３８ ８．０４％

哈药集团医药有限公司药品分公司

４

，

０９３．４３ ６．６６％

国药控股黑龙江有限公司

２

，

２０４．８８ ３．５９％

华润黑龙江医药有限公司

２

，

１２１．９０ ３．４５％

河北国泰医药有限公司

９５３．２４ １．５５％

合计

１４

，

３１１．８３ ２３．２９％

从上表可以看出，报告期内景峰制药不存在向单个客户的销售比例超过销售总额

５０％

或严重依赖某一客户的情形。

②

分产品销售情况

２０１３

年

１－６

月

序号 产品名称 生产企业

平均销售单价

（

元

／

盒

＆

瓶

＆

克

）

销售量

（

万盒

＆

万瓶

＆

万

克

）

销售收入

（

万元

）

１

参芎葡萄糖注射液 景峰注射剂

３３．０８ １

，

２１５．５２ ４０

，

２０８．２０

２

金鸡丸 景峰注射剂

５．２４ ２９．０６ １５２．４３

３

乐脉丸 景峰注射剂

６．７０ ３１．６０ ２１１．７２

４

玻璃酸钠注射液 景峰制药

１１７．１１ ８９．４２ １０

，

４７１．７０

５

镇痛活络酊 景峰制药

３１．２２ ９．４５ ２９５．１６

６

原料药 景峰制药

２１１．８５ ０．５６ １１８．６１

７

冰桅伤痛气雾剂 安泰药业

１１．６５ ２６．１４ ３０４．４６

８

通迪胶囊 安泰药业

８．９２ ７５．４８ ６７３．５４

９

妇平胶囊 安泰药业

７．７８ ６３．４１ ４９３．００

１０

心脑宁胶囊 安泰药业

１０．４１ ８７．１３ ９０６．６４

１１

儿童回春颗粒 安泰药业

７．９５ ３７．０６ ２９４．４７

合计

５４

，

１２９．９４

２０１２

年

序号 产品名称 生产企业

平均销售单价

（

元

／

盒

＆

瓶

＆

克

）

销售量

（

万盒

＆

万瓶

＆

万

克

）

销售收入

（

万元

）

１

参芎葡萄糖注射液 景峰注射剂

２９．４８ ２

，

４５５．１４ ７２

，

３８６．６８

２

金鸡丸 景峰注射剂

４．９０ ３６．６９ １７９．６０

３

乐脉丸 景峰注射剂

６．９３ ４３．７６ ３０３．３２

４

盐酸纳洛酮注射液 景峰注射剂

４．２５ ６５．１５ ２７６．９４

５

玻璃酸钠注射液 景峰制药

１１６．９５ １６３．５４ １９

，

１２５．６４

６

镇痛活络酊 景峰制药

２８．２０ ５０．１６ １

，

４１４．３２

７

原料药 景峰制药

２４３．９６ ２．１７ ５２８．８１

合计

９４

，

２１５．３２

２０１１

年

序号 产品名称 生产企业

平均销售单价

（

元

／

盒

＆

瓶

＆

克

）

销售量

（

万盒

＆

万瓶

＆

万

克

）

销售收入

（

万元

）

１

参芎葡萄糖注射液 景峰注射剂

３３．６７ １

，

３５９．１４ ４５

，

７５８．０３

２

金鸡丸 景峰注射剂

４．９２ １６．４７ ８１．０４

３

乐脉丸 景峰注射剂

６．４４ １７．６８ １１３．８４

４

盐酸纳洛酮注射液 景峰注射剂

３．７３ ５６．９３ ２１２．５８

５

玻璃酸钠注射液 景峰制药

１１７．０３ １２０．３２ １４

，

０８１．３７

６

镇痛活络酊 景峰制药

３０．５３ ２３．１９ ７０８．０４

７

原料药 景峰制药

２７０．５８ １．７１ ４６３．９９

合计

６１

，

４１８．８９

６

、安全生产和环境保护

（

１

）安全生产情况

景峰制药制定并贯彻执行与安全生产相关的规章制度，不断加强安全防护工作，确保了景峰制药的

安全生产和稳定运营。

景峰制药及其子公司所在地安全监督管理局对其安全生产情况出具了证明：根据上海市宝山区安全

生产监督管理局出具的证明，景峰制药近三年未因违反安全生产有关的法律法规受到行政处罚；根据贵

阳市乌当区安全生产监督管理局出具的证明， 景峰注射剂近三年一直严格遵守有关安监法规的规定，未

曾受到行政处罚；根据修文县安全生产监督管理局出具的证明，安泰药业近三年一直遵守有关安全管理

法律法规的规定，未受到行政处罚；景峰医药为医药销售公司，不涉及安全生产问题。

（

２

）环境保护及合规情况

景峰制药严格遵守国家及地方环保法律法规，已投产项目环保设施保持完好并正常运行，排放的主

要污染物达到国家规定的排放标准；依法申领了排污、排水许可证。

景峰制药及其子公司所在地环保局对其生产经营情况出具了证明：根据上海市宝山区环境保护局出

具的证明，景峰制药近三年未受到行政处罚；根据贵阳市乌当区环境保护局出具的证明，景峰注射剂近三

年生产经营活动符合环保法规的规定，未受到行政处罚；根据贵阳市修文县环境保护局出具的证明，安泰

药业近三年生产经营活动均符合环保法规的规定，未曾受到行政处罚；景峰医药为医药销售公司，不涉及

环境保护问题。

７

、质量控制情况

（

１

）质量控制标准

在生产加工过程中，景峰制药严格按照药品生产质量管理规范组织生产，设置质量管理部门，制定质

量管理制度，严格执行国家相关药品标准《中华人民共和国药典》（

２０１０

年版）和相关品种的质量标准。

（

２

）质量控制措施

在质量控制方面，生产部对产品的生产过程、工艺纪律、卫生规范等执行情况进行严格的监督管理，

各生产车间负责具体产品的生产流程管理，同时由质量事务部对关键生产环节的原料、中间产品、半成

品、产成品的质量进行监督、检验。质量事务部下设质量保证（

ＱＡ

）和质量控制（

ＱＣ

）两大体系，分别行使质

量保证和质量控制的职能，通过对产品的整个生命周期中影响产品质量的所有因素进行管理，从而对产

品的质量提供全面有效的保证，确保了产品质量的安全性、有效性、稳定性和均一性。

（

３

）其他事项

对于安泰药业生产的

２０１１０２０１

批次妇平胶囊及

２０１１０８３６

批次通迪胶囊胶囊壳铬含量的说明：

２０１２

年

４

月

２８

日， 经中国食品药品检定研究院及海南省药品检验所抽检， 安泰药业生产的批号

２０１１０２０１

妇平胶囊铬含量检测值为百万分之四， 批号

２０１１０８３６

通迪胶囊铬含量检测值为百万分之四，不

符合《中国药典》

２０１０

版二部明胶空心胶囊的标准规定（即药用胶囊以及使用的明胶原料，重金属铬的含

量均不得超过

２

毫克

／

千克）。

２０１２

年

５

月

２５

日， 贵州省食品药品监督管理局在其网站上就贵州省胶囊剂药品监督抽查情况进行了

通报。

针对上述铬含量超标检测结果，安泰药业立即实施了主动召回程序，截至

２０１２

年

７

月

１２

日已召回通迪

胶囊

１

，

０８７

盒，妇平胶囊

６

，

４２２

盒。

根据国家药监局《关于进一步落实药用明胶胶囊和胶囊剂药品批检要求的通知》（国食药监电［

２０１２

］

２５

号）的要求，安泰药业对

２０１２

年

５

月

１

日后投放市场的胶囊剂药品及其所用明胶空心胶囊送相关有资质

的检测机构进行检测，结果均符合规定。

此外，安泰药业已按照

２０１０

版《中国药典》要求配备了原子吸收分光光度计等检验仪器和经过专业技

术培训的操作检验人员，有能力对胶囊中的铬含量进行检验。

２０１２

年

８

月

２１

日，安泰药业收到《贵州省食品药品监督管理局行政处罚决定书》，主要内容为：

ａ

、根据

中国食品药品检定研究院出具的

ＺＣ２０１２０１９８６

及海南省药品检验所出具的

ＣＹ２０１２０５３２

的检测报告，安泰

药业生产的

２０１１０２０１

批次妇平胶囊及

２０１１０８３６

批次通迪胶囊不符合《中国药典》

２０１０

版的规定，该两批药

品均按劣药论处。

ｂ

、安泰药业生产上述批次的药品所用的明胶空心胶囊均从合法生产企业购进，票据、厂

方检验报告及相关资质证明文件齐全； 安泰药业从

２０１０

年

１０

月

１

日起在对所购入的各批次明胶空心胶囊

均依据《中华药典》

２０１０

版二部进行了全检，对自检不能完成的检测项目“环氧乙烷、氯乙醇、铬”委托有合

法资质的贵州师范大学分析检测中心进行了检测；

ｃ

、案发后安泰药业积极主动配合贵州省食品药品监督

管理局的调查取证工作和召回涉案药品，减少铬超标胶囊对社会的危害，有法定从轻的情节。

ｄ

、依据《中

华人民共和国行政处罚法》第二十七条第一款第（一）项及《中华人民共和国药品管理法》第七十五条之规

定，对安泰药业生产劣药通迪胶囊（批号：

２０１１０８３６

）和妇平胶囊（批号：

２０１１０２０１

）的行为作出以下行政处

罚：

ａ

、没收劣药通迪胶囊（批号：

２０１１０８３６

）

１

，

０８７

盒和妇平胶囊（批号：

２０１１０２０１

）

６

，

４２２

盒；

ｂ

、没收违法所

得计

３２９

，

０３１．０２

元；

ｃ

、并处货值金额一倍罚款计

３６９

，

５０１．８４

元。

２０１２

年

９

月

２７

日， 经贵州省食品药品监督管理局确认：“贵州安泰药业有限公司在此次铬超标胶囊事

件后，企业进行了认真整改，经我局监督检查整改合格。 ”

法律顾问认为：“鉴于安泰药业上述行为不属于《药品管理法》第七十五条规定的情节严重情形，安泰

药业已积极主动配合贵州省食品药品监督管理局的调查取证工作和召回涉案药品，减少铬超标胶囊对社

会的危害，且贵州省食品药品监督管理局已出具证明确认安泰药业整改合格，本所律师认为，上述行政处

罚对本次重组不构成实质性法律障碍。 ”

广发证券认为：“安泰药业积极召回铬超标胶囊，减少铬超标胶囊对社会的危害，已经配备胶囊检测

仪器和操作检验人员，以防范类似事件再次出现，其整改措施经贵州省食品药品监督管理局确认整改合

格，该行政处罚不构成本次重大资产重组的实质性障碍。 ”

８

、主要产品的生产技术或规模所处的阶段

（

１

）参芎葡萄糖注射液

该产品是由盐酸川芎嗪和丹参提取物（以丹参素定量）制成的一种复方制剂，采用专有丹参提取工艺

进行生产，景峰注射剂建立了以丹参素为主的提取物成分控制指标。 景峰注射剂该产品生产线是贵州省

首家通过新版

ＧＭＰ

认证的注射剂生产线。 该产品目前处于大批量生产阶段。

（

２

）玻璃酸钠注射液

该产品的核心竞争力在于其拥有原料药生产纯化的多项专利技术。景峰制药是国内为数不多拥有玻

璃酸钠原料药批文、并能生产和销售玻璃酸钠原料药的企业。该制剂产品同时拥有药品和医疗器械批文，

该产品生产车间已通过新版

ＧＭＰ

认证。 该产品目前处于大批量生产阶段。

９

、经营资质

截至本报告书摘要签署日，景峰制药已取得生产经营所必需的经营资质，具体情况如下：

（

１

）药品注册证文号

序号 药品通用名 持有人 批准文号 有效期

１

玻璃酸钠注射液 景峰制药 国药准字

Ｈ２００００１６０ ２０１５ ／ ３ ／ １８

２

玻璃酸钠注射液 景峰制药 国药准字

Ｈ２００００６４３ ２０１５ ／ ３ ／ １８

３

玻璃酸钠 景峰制药 国药准字

Ｈ２００００１５９ ２０１５ ／ ２ ／ １

４

柴黄软胶囊 景峰制药 国药准字

Ｚ２００９０８４９ ２０１４ ／ ７ ／ ２６

５

镇痛活络酊 景峰制药 国药准字

Ｚ２００４００６９ ２０１５ ／ ２ ／ １

６

抗栓胶囊 景峰制药 国药准字

Ｚ２００５０２９３ ２０１６ ／ ８ ／ ２１

７

骨筋丸胶囊 景峰制药 国药准字

Ｚ２００５４３０５ ２０１６ ／ ８ ／ ２１

８

复方胆通胶囊 景峰制药 国药准字

Ｚ２００５４２８７ ２０１６ ／ ８ ／ ３

９

参芎葡萄糖注射液 景峰注射剂 国药准字

Ｈ５２０２０７０３ ２０１４ ／ １１ ／ １７

１０

氯化钠注射液 景峰注射剂 国药准字

Ｈ５２０２００７４ ２０１５ ／ １０ ／ １０

１１

氯化钠注射液 景峰注射剂 国药准字

Ｈ５２０２００７５ ２０１５ ／ １０ ／ １０

１２

氯化钠注射液 景峰注射剂 国药准字

Ｈ２００４５２３４ ２０１５ ／ １０ ／ １０

１３

复方氯化钠注射液 景峰注射剂 国药准字

Ｈ５２０２０８３１ ２０１５ ／ １０ ／ １０

１４

甲硝唑氯化钠注射液 景峰注射剂 国药准字

Ｈ５２０２００７３ ２０１５ ／ １０ ／ １０

１５

葡萄糖注射液 景峰注射剂 国药准字

Ｈ５２０２００７７ ２０１５ ／ １０ ／ １０

１６

葡萄糖注射液 景峰注射剂 国药准字

Ｈ５２０２００７９ ２０１５ ／ １０ ／ １０

１７

葡萄糖注射液 景峰注射剂 国药准字

Ｈ５２０２００７８ ２０１５ ／ １０ ／ １０

１８

葡萄糖注射液 景峰注射剂 国药准字

Ｈ５２０２０８３２ ２０１５ ／ １０ ／ １０

１９

葡萄糖注射液 景峰注射剂 国药准字

Ｈ２００４５２３６ ２０１５ ／ １０ ／ １０

２０

葡萄糖注射液 景峰注射剂 国药准字

Ｈ２００４５２３５ ２０１５ ／ １０ ／ １０

２１

葡萄糖氯化钠注射液 景峰注射剂 国药准字

Ｈ５２０２００７６ ２０１５ ／ １０ ／ １０

２２

葡萄糖氯化钠注射液 景峰注射剂 国药准字

Ｈ５２０２００８０ ２０１５ ／ １０ ／ １０

２３

葡萄糖氯化钠注射液 景峰注射剂 国药准字

Ｈ２００４５２３７ ２０１５ ／ １０ ／ １０

２４

金鸡丸 景峰注射剂 国药准字

Ｚ２００９００８７ ２０１４ ／ ２ ／ ９

２５

乐脉丸 景峰注射剂 国药准字

Ｚ２００９０９４２ ２０１４ ／ ９ ／ ２８

２６

盐酸纳洛酮注射液 景峰注射剂 国药准字

Ｈ２００６４９６４ ２０１６ ／ ５ ／ １６

２７

盐酸纳洛酮注射液 景峰注射剂 国药准字

Ｈ２００６４９６５ ２０１６ ／ ５ ／ １６

２８

盐酸纳洛酮注射液 景峰注射剂 国药准字

Ｈ２００６４９６３ ２０１６ ／ ５ ／ １６

２９

盐酸纳洛酮注射液 景峰注射剂 国药准字

Ｈ２００６４９６６ ２０１６ ／ ５ ／ １６

３０

注射用盐酸纳洛酮 景峰注射剂 国药准字

Ｈ２００８０５４９ ２０１８ ／ ９ ／ １２

３１

注射用盐酸纳洛酮 景峰注射剂 国药准字

Ｈ２００８０５５０ ２０１８ ／ ９ ／ １２

３２

注射用奥美拉唑钠 景峰注射剂 国药准字

Ｈ２００９３５２７ ２０１４ ／ ４ ／ １４

３３

心脑宁胶囊 安泰药业 国药准字

Ｚ２００２５６９７ ２０１５ ／ ３ ／ １４

３４

冰桅伤痛气雾剂 安泰药业 国药准字

Ｚ２００２５３９９ ２０１５ ／ ３ ／ １４

３５

复方柳唑气雾剂 安泰药业 国药准字

Ｈ５２０２０５２９ ２０１５ ／ ３ ／ １４

３６

消炎利胆胶囊 安泰药业 国药准字

Ｚ１０９８００２９ ２０１５ ／ ３ ／ １４

３７

通迪胶囊 安泰药业 国药准字

Ｚ２００２７１２１ ２０１５ ／ ３ ／ １４

３８

妇平胶囊 安泰药业 国药准字

Ｚ２００２５００３ ２０１５ ／ ３ ／ １４

３９

儿童回春颗粒 安泰药业 国药准字

Ｚ２００５４５５９ ２０１５ ／ ９ ／ ２５

（

２

）药品生产、经营许可证

证书名称 持有人 证号 颁发机构 发证时间 有效期

药品生产许可证 景峰制药 沪

２０１１０１００

上海市食品药品监督

管理局

２０１２ ／ １１ ／ １０ ２０１５ ／ １２ ／ ３１

医疗器械生产企业许

可证

景峰制药

沪食药监械生产许

２００６１３９５

号

上海市食品药品监督

管理局

２０１１ ／ ９ ／ ２１ ２０１６ ／ ９ ／ ２０

药品生产许可证 景峰注射剂 黔

２０１１００４６

贵州省食品药品监督

管理局

２０１１ ／ １ ／ １ ２０１５ ／ １２ ／ ３１

药品生产许可证 安泰药业 黔

２０１１００１０

贵州省食品药品监督

管理局

２０１１ ／ １ ／ １ ２０１５ ／ １２ ／ ３１

药品经营许可证 景峰医药 黔

ＡＡ８５１０２４０

贵州省食品药品监督

管理局

２０１１ ／ １０ ／ ８ ２０１６ ／ １０ ／ ０７

（

３

）

ＧＭＰ

认证

序号 持有人 公司地址 认证范围 证书编号 发证机构 有效期至

１

景峰制药

上海市宝山区罗新路

５０

号

小容量注射剂

ＣＮ２０１３０１４８

上海市食品药品

监督管理局

２０１８ ／ ６ ／ ５

２

景峰有限

上海市宝山区罗新路

５０

号

酊剂

（

外用

）、

原料

药

（

玻璃酸钠

）

沪

Ｋ０３８８

上海市食品药品

监督管理局

２０１４ ／ ９ ／ ７

３

景峰有限

上海市宝山区罗新路

５０

号

原料药

（

玻璃酸

钠

）

沪

Ｌ０４５９

上海市食品药品

监督管理局

２０１５ ／ １１ ／ ９

４

贵州注射剂

贵阳市乌当区高新路

１５８

号附

１

号

大容量注射剂

ＣＮ２０１２００２２

国家食品药品监

督管理局

２０１７ ／ ３ ／ ８

５

贵州注射剂

贵阳市乌当区高新路

１５８

号

丸剂

（

浓缩丸

）

黔

Ｋ０２２１

贵州省食品药品

监督管理局

２０１４ ／ ５ ／ １８

６

贵州西创制药

有限公司

贵阳市乌当区高新路

１５８

号

冻干粉针剂

Ｋ４８３０

国家食品药品监

督管理局

２０１４ ／ ２ ／ ２２

７

贵州西创制药

有限公司

贵阳市乌当区高新路

１５８

号

小容量注射剂

Ｉ４２１７

国家食品药品监

督管理局

２０１３ ／ １２ ／ ３１

８

安泰药业

贵阳市修文县扎佐镇

大山村

硬胶囊剂

、

颗粒

剂

、

气雾剂

黔

Ｊ０１９６

贵州省食品药品

监督管理局

２０１３ ／ ８ ／ ２０

注：根据贵州省食品药品监督管理局药品

ＧＭＰ

证书延期公告

２０１３

年第九期，黔

Ｊ０１９６

号

ＧＭＰ

证书已延期至

２０１５

年

１２

月

３１

日

上述编号为沪

Ｌ０４５９

、沪

Ｋ０３８８

的

ＧＭＰ

证书的证载生产企业名称为景峰有限。 景峰有限已于

２０１２

年

６

月整体变更为股份公司，公司名称

相应变更为“上海景峰制药股份有限公司”。 根据《关于印发药品生产质量管理规范认证管理办法的通知》（国食药监安〔

２０１１

〕

３６５

号）第三

十一条规定，《药品

ＧＭＰ

证书》载明的内容应与企业药品生产许可证明文件所载明相关内容相一致。企业名称、生产地址名称变更但未发生

实质性变化的，可以药品生产许可证明文件为凭证，企业无需申请《药品

ＧＭＰ

证书》的变更。 上述《药品

ＧＭＰ

证书》证载生产企业名称为景峰

有限符合上述规定。

上述

Ｋ４８３０

、

Ｉ４２１７

的《药品

ＧＭＰ

证书》的证载生产企业名称为贵州西创制药有限公司，该两条生产线目前处于新版

ＧＭＰ

改造阶段，景峰

注射剂将在办理新版

ＧＭＰ

证书的同时办理更名。

（

４

）

ＧＳＰ

认证

证书名称 持有人 证号 颁发机构 发证时间 有效期

药品经营质量管理规

范认证证书

景峰医药

Ａ－ＧＺ０１－３４０

贵州省食品药品监督管

理局

２０１２ ／ ４ ／ １６ ２０１７ ／ ４ ／ １５

（

５

）排污许可证

证件类型 权属人 证件号 颁发单位 有效期截止日

排水许可证 景峰制药

０５６１２５０８８

上海市水务局

２０１６ ／ ５ ／ ２

排污许可证 景峰注射剂

１１２２２０１３００９５

贵阳市乌当区环境保护局

２０１４ ／ ８ ／ ２０

排污许可证 安泰药业

１２３２２０１１０２２

修文县环境保护局

２０１３ ／ １２ ／ ３１

（七）最近三年进行的资产评估、交易、增资或改制情况

１

、景峰制药最近三年进行的资产评估、交易、增资或改制情况

（

１

）最近三年资产评估情况

景峰制药最近三年进行了一次资产评估，为

２０１２

年

６

月景峰有限整体变更设立股份公司时对景峰有限全部权益进行了评估，评估价值

２１

，

２５９．２５

万元。 详见“第四节 交易标的情况

／

二、拟发行股份购买资产基本情况

／

（一）景峰制药概况

／

（二）历史沿革

／１４

、整体变更设立股份公

司（

２０１２

年

６

月）”。

时间 评估目的 评估价格

整体变更设立股份公司

（

２０１２

年

６

月

）

整体变更设立股份公司

１．５４

元

／

股

该次评估结论采用资产基础法评估，主要目的系依照《公司法》相关规定，履行有限公司变更为股份公司的法定程序，与本次交易的经

济行为及评估目的不同。 本次交易评估目的是作为景峰制药原股东与天一科技之间的交易价格依据， 评估最终采用收益法评估结果，因

此，两次评估不具有可比性。

（

２

）最近三年景峰制药股权交易情况

景峰制药最近三年进行了四次股权转让，即“第四节 交易标的情况

／

二、拟发行股份购买资产基本情况

／

（一）景峰制药概况

／

（二）历史沿

革”披露的

２０１０

年

１２

月景峰制药第四次股权转让、

２０１１

年

１１

月景峰制药第五次股权转让、

２０１３

年

７

月景峰制药第六次股权转让、

２０１３

年

９

月景

峰制药第七次股权转让。。

时间 转让方 受让方 转让价格

第四次股权转让

（

２０１０

年

１２

月

）

叶湘武

１７

位景峰制药中高层管理人员

及

５

位叶湘武亲友

０．８５

元

／

元注册资本

第五次股权转让

（

２０１１

年

１１

月

）

刘波 叶湘武

１．０８

元

／

元注册资本

第六次股权转让

（

２０１３

年

７

月

）

陶峥

、

时伟侠

欧阳艳丽

、

叶湘武

、

丛树芬

、

马贤

鹏

、

付爱玲

５

元

／

股

第七次股权转让

（

２０１３

年

９

月

）

维梧百达

、

维梧睿达

、

维梧鸿

达

维梧百通

、

维梧睿璟

、

维梧鸿康

２０．４０

元

／

股

景峰制药第四次股权转让（

２０１０

年

１２

月）、第五次股权转让（

２０１１

年

１１

月）、第六次股权转让（

２０１３

年

７

月）由于股权交易双方关系特殊性，

交易价格相对较低，具体情况如下：

①

景峰制药第四次股权转让（

２０１０

年

１２

月）：转让方为叶湘武，受让方为

１７

位景峰制药中高层管理人员及

５

位叶湘武亲友；

②

景峰制药第五次股权转让（

２０１１

年

１１

月）：转让方为景峰制药离职的中高层管理人员，受让方为叶湘武；

③

景峰制药第六次股权转让（

２０１３

年

７

月）：转让方为景峰制药离职的中高层管理人员，受让方为叶湘武和景峰制药中高层管理人员。

该次股权转让价格为

５

元

／

股，低于本次交易价格，主要是由于陶峥、时伟侠取得景峰制药股份时系景峰制药员工，分别以

０．８５

元

／

元注册资本

的价格受让和以

１．０８

元

／

股认缴增资取得，其离职时，经协商以

５

元

／

股转让给景峰制药实际控制人和中高层管理人员，与本次交易不具有可

比性。

景峰制药第七次股权转让（

２０１３

年

９

月）价格为

２０．４０

元

／

股，由于该次转让是维梧百达、维梧睿达、维梧鸿达将其所持景峰制药股权分别

转让给其全资子公司维梧百通、维梧睿璟、维梧鸿康，与本次交易不具有可比性。

（

３

）最近三年景峰制药增资情况

景峰制药最近三年进行了四次增资，即“第四节 交易标的情况

／

二、拟发行股份购买资产基本情况

／

（一）景峰制药概况

／

（二）历史沿革”

披露的

２０１１

年

１２

月第五次增资、

２０１２

年

７

月第六次增资、

２０１２

年

９

月第七次增资、

２０１３

年

６

月第八次增资。

时间 认缴出资股东 增资价格

第五次增资

（

２０１１

年

１２

月

）

原股东张亮等九名自然人和新股东贵阳众诚

、

贵阳黔景泰

、

自

然人王永红

（

详见

“

第四节交易标的情况

／

二

、

拟发行股份购买

资产基本情况

／

（

一

）

景峰制药概况

／

（

二

）

历史沿革

／ １３

、

第五次

增资

（

２０１１

年

１２

月

）”）

１．０８

元

／

元注册资本

第六次增资

（

２０１２

年

７

月

）

陈杰

、

倪晓

８．７１

元

／

股

第七次增资

（

２０１２

年

９

月

）

维梧百达

、

维梧睿达

、

维梧鸿达

、

南海成长以及景林景途

８．７１

元

／

股

第八次增资

（

２０１３

年

６

月

）

维梧百达

、

维梧睿达

、

维梧鸿达

、

南海成长

、

景林景途以及自然

人股东陈杰

、

倪晓

１７

元

／

股

景峰制药第五次增资（

２０１１

年

１２

月）增资价格低于本次交易价格，本次认缴增资股东为景峰制药原股东和贵阳众诚、贵阳黔景泰、叶湘

武之友王永红，原股东均为景峰制药中高层管理人员，贵阳众诚、贵阳黔景泰为景峰制药中高层管理人员及核心员工持股企业。

景峰制药第六次增资（

２０１２

年

７

月）、第七次增资（

２０１２

年

９

月）价格均为

８．７１

元

／

股，增资价格低于本次交易价格，主要是随着时间的推移，

景峰制药盈利规模快速增长，呈现出良好的成长性。 景峰制药

２０１２

年实现营业收入

９４

，

３８０．２７

万元，较

２０１１

年增加

５３．６６％

，景峰制药

２０１２

年

实现归属于母公司股东的净利润

１４

，

９６８．２９

万元，较

２０１１

年增加

１７２．５３％

。

第八次增资的增资价格为

１７

元

／

股，其价格略低于本次交易价格，主要是由于第八次增资的两位自然人股东于

２０１２

年

７

月参与了景峰制

药第六次增资，第八次增资的机构股东于

２０１２

年

９

月参与景峰制药第七次增资，前述股东为景峰制药发展做出一定贡献。

（八）本次交易景峰制药资产评估与第二次股权转让（

２００９

年）时资产评估比较分析

１

、评估方法比较分析

２００９

年贵州益佰制药股份有限公司与自然人叶湘武签订《股权转让协议》，贵州益佰制药股份有限公司将其持有的上海佰加壹医药有

限公司全部股权（占总股本的

９７．０２％

）转让给叶湘武，转让价格以鄂众联评报字［

２００９

］第

００２

号评估报告为依据。 该次资产评估以

２００８

年

１１

月

３０

日为评估基准日，分别采用资产基础法和收益法进行评估，以收益法评估结果作为评估结论。

本次交易资产评估以

２０１３

年

６

月

３０

日为评估基准日，分别采用资产基础法和收益法进行评估，以收益法评估结果作为评估结论。

两次评估所采用评估方法相同，不存在评估方法差异。

２

、评估增值比较分析

２００９

年股权转让时，上海佰加壹医药有限公司

２００８

年

１１

月

３０

日净资产账面价值

８

，

７３１．８７

万元，评估值

９

，

８９１．１７

万元，增值

１

，

１５９．３０

万

元，增值率

１３．２８％

。

本次交易评估过程中，景峰制药

２０１３

年

６

月

３０

日净资产账面价值

６０

，

９９１．２２

万元，收益法评估值

３５０

，

１８５．９９

万元，评估增值

２８９

，

１９４．７６

万

元，增值率为

４７４．１６％

。

本次交易评估增值幅度大于

２００９

年股权转让时评估增值幅度，主要原因为：两次评估时景峰制药资产规模、业务规模、盈利能力不一

样。

（

１

）资产规模差异

景峰制药

２００８

年末、

２０１２

年末资产总额、负债总额、净资产对比情况如下：

单位：万元

项目

２００８

年

１２

月

３１

日

２０１２

年

１２

月

３１

日

资产总额

２４

，

０８３．３８ １０５

，

７８７．３３

负债总额

１４

，

７６５．８１ ３７

，

９４２．６２

净资产

９

，

３１７．５７ ６７

，

８４４．７１

２０１２

年末资产总额、负债总额、净资产分别为

２００８

年末的

４．３９

、

２．５７

、

７．２８

倍，

２０１２

年末资产规模远大于

２００８

年末资产规模。

（

２

）业务规模差异

景峰制药

２００８

年、

２０１２

年年度营业收入及构成对比情况如下：

单位：万元

主要产品

２００８

年

２０１２

年

参芎葡萄糖注射液

１０

，

４４９．０２ ７２

，

３８６．６８

玻璃酸钠注射液

４

，

５１７．４３ １９

，

１２５．６４

其他

３４３．６５ ２

，

８６７．９５

合计

１５

，

３１０．１０ ９４

，

３８０．２７

两次评估时，景峰制药主要产品均为参芎葡萄糖注射液、玻璃酸钠注射液，主要产品未发生重大变化，但两次评估时景峰制药的业务

规模相差大，

２０１２

年营业收入

９４

，

３８０．２７

万元，为

２００８

年的

６．１６

倍。

（

３

）盈利能力差异

景峰制药

２００８

年、

２０１２

年营业利润、归属于母公司所有者净利润对比情况如下：

单位：万元

项目

２００８

年

２０１２

年

营业利润

２６７．４２ １１

，

１３７．２８

归属于母公司所有者净利润

－２６．１１ １４

，

９６８．２９

景峰制药

２０１２

年营业利润为

１１

，

１３７．２８

万元，为

２００８

年的

４１．６５

倍，

２０１２

年归属于母公司所有者净利润

１４

，

９６８．２９

万元，较

２００８

年增加

１４

，

９９４．４０

万元。

景峰制药

２０１２

年资产规模、业务规模、盈利能力均较

２００８

年大幅增长的主要原因为：自

２００９

年股权转让后，景峰制药股东增加投入扩

大产能、扩充管理团队、扩展营销网络、并吸收员工入股以提高员工积极性，同时景峰制药主要产品自

２００９

年后面临的市场环境向好，主要

包括心脑血管注射剂市场、骨科关节腔注射用凝胶市场的大幅增长、国家社保制度的完善和新农合的推进，为景峰制药业务规模增长提供

了良好的市场环境。

（九）资产评估情况

１

、景峰制药评估情况

（

１

）资产评估方法

中天华对公司本次发行股份购买资产景峰制药

１００％

股权分别采用了资产基础法和收益法进行评估， 采用收益法评估结果作为本次

评估最终评估结论。

资产基础法，是指在合理评估企业各项资产价值和负债的基础上确定评估对象价值的评估思路。 评估中在假设景峰制药持续经营的

前提下，采用与企业各项资产和负债相适应的具体评估方法分别对景峰制药的各项资产及负债进行评估，以评估后的总资产减去总负债

确定净资产评估价值。

收益法，是指通过将被评估企业预期收益资本化或折现以确定评估对象价值的评估思路。评估人员根据《评估准则———企业价值》，确

定按照收益途径，采用现金流折现方法（

ＤＣＦ

）对拟收购对象的价值进行评估。现金流折现方法（

ＤＣＦ

）是通过将企业未来预期的现金流折算

为现值，估计企业价值的一种方法，即通过估算企业未来预期现金流和采用适宜的折现率，将预期现金流折算成现实价值，得到企业价值。

（

２

）资产评估结果

１

）资产基础法评估结果

根据中天华出具的中天华资评报字［

２０１３

］第

１２５５

号评估报告，景峰制药在评估基准日资产总额账面价值

７６

，

１１１．６４

万元，评估值

２６９

，

８０５．０６

万元，评估增值

１９３

，

６９３．４２

万元，增值率

２５４．４９％

；负债总额账面价值

１５

，

１２０．４２

万元，评估值

１５

，

１２０．４２

万元，评估值与账面价值无差

异；净资产账面价值

６０

，

９９１．２２

万元，评估值

２５４

，

６８４．６４

万元，评估增值

１９３

，

６９３．４１

万元，增值率

３１７．５８％

。 具体评估情况详见下表：

单位：万元

项目

账面价值 评估价值 增减值 增值率

Ａ Ｂ Ｃ＝Ｂ－Ａ Ｄ＝Ｃ ／ Ａ×１００％

流动资产

３７

，

６３７．５４ ３７

，

７６５．１９ １２７．６５ ０．３４

非流动资产

３８

，

４７４．１０ ２３２

，

０３９．８８ １９３

，

５６５．７８ ５０３．１１

其中

：

长期股权投资

２４

，

２４２．６３ ２１２

，

７７０．１０ １８８

，

５２７．４７ ７７７．６７

固定资产

１１

，

５１３．８６ １４

，

４６６．０５ ２

，

９５２．１９ ２５．６４

无形资产

２

，

４９２．８５ ４

，

５７８．９６ ２

，

０８６．１１ ８３．６８

长期待摊费用

１８５．４６ １８５．４６ ０．００ ０．００

递延所得税资产

３９．３１ ３９．３１ ０．００ ０．００

资产总计

７６

，

１１１．６４ ２６９

，

８０５．０６ １９３

，

６９３．４２ ２５４．４９

流动负债

８

，

９２０．４２ ８

，

９２０．４２ ０．００ ０．００

非流动负债

６

，

２００．００ ６

，

２００．００ ０．００ ０．００

负债总计

１５

，

１２０．４２ １５

，

１２０．４２ ０．００ ０．００

净资产

６０

，

９９１．２３ ２５４

，

６８４．６４ １９３

，

６９３．４１ ３１７．５８

２

）收益法评估结果

根据中天华出具的中天华资评报字［

２０１３

］第

１２５５

号评估报告，景峰制药在评估基准日净资产账面价值

６０

，

９９１．２２

万元，收益法评估值

３５０

，

１８５．９９

万元，评估增值

２８９

，

１９４．７６

万元，增值率为

４７４．１６％

。

３

）最终评估结果的确定

中天华对景峰制药股东权益价值评估结果选取进行了如下分析：

①

资产基础法评估时，是从资产的成本角度出发，对企业资产负债表上的所有单项资产和负债，用市场价值代替历史成本。 这种方法

无法把握一个持续经营企业的价值的整体性，更难以衡量企业各单项资产间的工艺匹配和及各种资源的有机组合因素可能产生出来的整

合效应，因此资产基础法不能完全反映资产与企业未来收益水平的匹配情况，即不能完全反映资产的获利能力，不能完全反映企业的整体

价值。

②

景峰制药目前正处于发展期，根据景峰制药未来经营和收益状况预测，其主营业务收入和净利润将逐年增长，预期的增长对景峰制

药股东全部权益价值影响相对较大，资产基础法未能体现此部分增长对企业价值的影响。而本次评估目的，天一科技拟以发行股份购买资

产的方式进行资产重组事宜提供价值参考，投资者更为看重的是景峰制药未来的持续发展和获利能力。 故本次评估不适宜选择资产基础

法的评估结果作为评估结论，选择收益法的评估结果作为评估结论是合理的。

因此，根据本次评估的实际情况，此次评估结论采用收益法的评估结果。

４

）资产基础法评估结果与收益法评估结果差异分析

景峰制药审计评估基准日净资产资产基础法评估值为

２５４

，

６８４．６４

万元， 收益法评估值为

３５０

，

１８５．９９

万元， 评估值差异为

９５

，

５０１．３５

万

元。 评估差异原因为：在资产基础法评估过程中，景峰制药母公司除控股子公司长期股权投资以外的资产负债采用资产基础法评估，而在

收益法评估过程中，景峰制药母公司经营性资产负债采用收益法评估，从而形成估值差异。

景峰制药母公司除控股子公司长期股权投资以外的净资产资产基础法评估值为

４３

，

７７７．８０

万元， 收益法评估值为

１３９

，

２７９．１５

万元，评

估值差异为

９５

，

５０１．３５

万元。

资产基础法评估时从资产的成本角度出发，对企业资产负债表上的所有单项资产和负债，用市场价值代替历史成本，未能完全反映资

产的获利能力和整体价值。而景峰制药母公司主要产品玻璃酸钠注射液市场前景良好，预计未来将持续保持增长趋势，玻璃酸钠注射液细

分市场属于骨科关节腔注射用凝胶市场，根据南方医药经济研究所的研究数据，预计

２０１２

至

２０１９

年我国骨科关节腔注射用凝胶市场销售

额将由

１１．７４

亿元增长至

３２．３０

亿元，景峰制药生产的玻璃酸钠注射液

２０１２

年市场份额为

２４．９７％

，市场排名第二，预测期销售规模实现较大

幅度增长，收益法评估体现了该部分增长对企业价值的影响。

（

３

）资产基础法评估分析

１

）流动资产评估

①

货币资金

景峰制药基准日货币资金账面价值为

１４

，

０９０．９９

万元。

评估人员采用监盘的方式进行了现场盘点并根据现金日记账记录进行合理的倒推计算，计算出的评估基准日现金余额与申报账面记

载金额一致，账实相符；评估人员审核了所收集的银行对账单，并对大额的银行存款进行了函证，回函金额与银行存款账面余额一致，对于

银行存款的未达账项，均为企业营业过程中正常发生的业务，且所涉金额小，考虑企业未达账项对净资产无实质性影响，故评估人员以核

实无误的账面值作为其评估值。

经评估，景峰制药基准日货币资金的评估值为

１４

，

０９０．９９

万元。

②

应收票据

景峰制药基准日应收票据账面价值为

５２２．４８

万元。

评估人员在核对账账、账表、清单一致的基础上，对其款项的出票时间、到期时间、形成原因及债务人的情况进行了解分析，评估人员

通过审核应收票据相关账簿和原始凭证，确认票据保存完好、金额及账务处理正确，持票均在承兑期内，以核实后的账面值确认为评估值。

经评估，景峰制药基准日应收票据的评估值为

５２２．４８

万元。

③

应收账款

景峰制药基准日应收账款账面价值为

２

，

１８１．０４

万元。

评估人员在对应收账款核实无误的基础上，借助于历史资料和现在调查了解的情况，具体分析数额、欠款时间和原因、款项回收情况、

欠款人资金、信用、经营管理现状等，采用个别认定和确定评估风险损失相结合评估风险损失。

经评估，景峰制药基准日应收账款的评估值为

２

，

１８１．０４

万元。

④

预付账款

景峰制药基准日预付账款账面价值为

９４８．３０

万元。

评估人员首先核对明细账余额与报表的一致性，然后查阅相关合同、业务发生时间、内容等账务记录，分析账龄，查验是否有未达账

项，对金额较大或金额异常的款项进行函证，重点分析欠款数额、欠款原因等情况，核对有关采购合同、协议及凭证等资料，对预付账款进

行了核对。 经核对账实相符，未获得有关预付账款成为或可能成为坏账的事实依据，应都能收回，故预付账款以核实后的账面值确定评估

值。

经评估，景峰制药基准日预付账款的评估值为

９４８．３０

万元。

⑤

应收股利

景峰制药基准日应收股利账面价值为

５００．００

万元。

评估人员首先核对其账表是否一致，收集核实相关合同、决议、分配方案和分配预案等资料，抽查核实会计资料，并对大额款项进行了

对账和函证的工作，分析判断应收股利收回的可能性。 经核实按照其账面价值确认评估值。

经评估，景峰制药基准日应收股利的评估值为

５００．００

万元。

⑥

其他应收款

景峰制药基准日其他应收款账面价值为

１７

，

８２７．００

万元。

评估人员审核了其他应收款入账时的记账凭证及原始资料，并于评估日对评估基准日账面价值进行了函证，对期后其他应收款的收

回情况进行了检查，通过分析复核，对其他应收款采用个别认定和账龄分析法进行评估。

经评估，景峰制药基准日其他应收款的评估值为

１７

，

８２７．００

万元。

⑦

存货

景峰制药基准日存货账面价值为

１

，

５６７．７４

万元。

原材料评估：根据评估人员对现实市场价格的了解，对于近期原材料市场较为稳定，市场价格没有发生较大的变化，故以核实后的账

面值作为评估值；对于近期原材料市场价格有变动部分，根据清查核实后的数量乘以现行市场购买价，再加上合理的运杂费等其它合理费

用，得出评估值。

产成品评估：评估人员依据调查情况和企业提供的资料分析，对于产成品以不含税销售价格减去销售费用、全部税金和一定的产品销

售利润后确定评估值。

在产品评估：评估人员在了解企业生产工艺的基础上，按各生产车间工艺流程分布，分别到主要生产车间现场进行实地观察，了解和

审查企业成本核算方法和生产控制，抽查核对生产线上的随工单；企业的管理及控制良好，其成本归集合理，未见异常。因此按核实后的账

面值作为评估值。

经评估，景峰制药基准日存货的评估值为

１

，

６９５．３８

万元。

２

）非流动资产评估

①

长期股权投资

景峰制药基准日长期股权投资账面价值为

２４

，

２４２．６３

万元。

对控股的长期股权投资，对被投资单位景峰注射剂、景峰医药、安泰药业分别以相同评估基准日

２０１３

年

６

月

３０

日采用资产基础法、收益

法进行评估，在对两种评估方法的评估结果进行分析后，确定选用收益法评估结果作为评估结论，以评估后的被投资单位的股东全部权益

价值乘以持股比例确定该项长期股权投资的评估值。 计算公式为：长期股权投资评估值

＝

被投资单位股东全部权益价值

×

持股比例。

对非控股且无实际控制权的长期股权投资，评估人员根据投资协议、章程、被投资单位评估基准日的会计报表，经综合分析后，按被投

资单位评估基准日资产负债表所列示的净资产乘以企业所持有股权比例确定评估值。 若被投资单位评估基准日净资产为负数，则其长期

股权投资的评估值为零。

经评估，景峰制药基准日长期股权投资的评估值为

２１２

，

７７０．１０

万元。

②

房屋建筑物

景峰制药基准日房屋建筑物账面价值为

８

，

７１９．２６

万元。

评估人员对景峰制药房屋建筑物的评估采用重置成本法和市场比较法。

ａ

重置成本法

重置成本法的计算公式如下：

评估价值

＝

重置价值

×

成新率

（

ａ

）重置价值

重置价值

＝

前期费用

＋

综合造价

＋

其他费用

＋

利息

综合造价

＝

土建工程造价

＋

水电安装工程造价

（

ｂ

）成新率

根据专业评估人员现场踏勘记录、建筑物的耐用年限、已使用年限及使用、维护、保养等情况，同时结合委估建筑物的特点，考虑结构、

设施、装修的使用年限及所占比重，分别采用年限法和打分法确定成新率，并根据实际状况确定不同的权重，计算确定综合成新率。

年限成新率

＝

尚可使用年限

÷

（已使用年限

＋

尚可使用年限）

×１００％

尚可使用年限

＝

经济寿命年限

－

已使用年限

打分成新率

＝

［（结构部分得分合计

×Ｇ＋

装修部分得分合计

×Ｓ＋

设备部分得分合计

×Ｂ

）

÷１００

］

×１００％

公式中：

Ｇ

：结构部分权重；

Ｓ

：装修部分权重；

Ｂ

：设备部分权重

综合成新率

＝

年限成新率

×４０％＋

打分成新率

×６０％

ｂ

市场比较法

市场比较法是将估价对象与在估价时点近期有过交易的类似房地产进行比较，对这些类似房地产的已知价格作适当的修正，以此估

算估价对象的客观合理价格或价值的方法，此次用市场法评估的房屋建筑物均含地价。

计算公式： 估价对象价格

＝

可比实例价格

×１００／

（交易情况修正系数）

×

（交易日期修正系数）

／１００×１００／

（区域因素修正系数）

×１００／

（个别

因素修正系数）

经评估，景峰制药基准日房屋建筑物的评估值为

１１

，

２３２．０９

万元。

③

设备

景峰制药基准日设备账面价值为

２

，

７９４．６０

万元。

根据持续使用原则，结合委估资产的特点和收集资料情况，本次评估采用重置成本法进行评估，计算公式如下：

评估价值

＝

重置全价

×

成新率

重置全价的计算方法

ａ

国产机器、电子设备重置全价的计算方法

重置全价

＝

重置购价

×

［（

１＋

运杂费率

＋

安装费率）

×

（

１＋

待摊投资费率）

×

（

１＋

合理工期

÷２×

利率）

－１＋１／１．１７

］

ｂ

进口设备重置全价的计算方法

重置全价

＝

重置

ＣＩＦ

（离岸价

＋

海外运输费

＋

海运保险费）

×

汇率

×

｛［

１＋

关税税率

＋

（

１＋

关税税率）

×

增值税率

＋

海关其他费率

＋

国内运杂费

率

＋

安装费率］

×

（

１＋

待摊投资费率）

×

（

１＋

合理工期

÷２×

利率）

－

（

１＋

关税税率）

×

增值税率｝

经评估，景峰制药基准日设备的评估值为

３

，

２３３．９６

万元。

④

土地使用权

景峰制药基准日土地使用权账面价值为

１

，

６３６．５３

万元。

评估人员对景峰制药土地使用权采用基准地价系数修正法、成本逼近法进行评估。

ａ

基准地价法

基准地价系数修正法评估的宗地地价（基准地价设定开发程度下的宗地地价）

＝

基准地价

×Ｋ１×Ｋ２×Ｔ×

（

１＋∑Ｋ

）

×Ｙ

式中：

Ｋ１──

期日修正系数

Ｋ２──

开发程度修正系数

Ｔ──

容积率修正系数

∑Ｋ──

影响地价区域因素及个别因素修正系数之和

Ｙ──

土地使用年期修正系数

基准地价

×

开发程度修正系数

×

期日修正系数

×

年期修正系数

×

容积率修正系数

×

（

１±∑

综合因素修正系数）

ｂ

成本逼近价法

成本逼近法是以开发土地所耗费的各项费用之和为主要依据，再加上一定的利息、利润、应缴纳的税金和土地增值收益来确定土地价

格的估价方法。

其基本计算公式为：土地价格

＝

土地取得费

＋

相关税费

＋

土地开发费

＋

投资利息

＋

投资利润

＋

土地增值收益

经评估，景峰制药基准日土地使用权的评估值为

３

，

６５９．９０

万元。

⑤

其他无形资产

景峰制药基准日其他无形资产账面价值为

８５６．３２

万元。

对评估范围内的无形资产，评估人员根据景峰制药提供的相关资料，经过逐项核实，在账表一致的基础上，采取适用的评估方法，确定

其在评估基准日的公允价值。

对于其他无形资产的评估，评估人员了解了各无形资产的主要功能和特点，核查了无形资产的购置合同、发票、付款凭证等资料，并向

软件供应商进行了询价。 软件无形资产的合同、发票、产权文件齐全，不存在权属纠纷的情况。

对于专用的各种类型的软件，经向软件供应商询价，按照该软件评估基准日的重置成本确定其评估值；对于评估基准日市场上有销售

且无升级版本的外购通用软件，按照同类软件评估基准日市场价格确认评估值；对于目前市场上有销售但版本已经升级的外购软件，以现

行市场价格扣减软件升级费用确定评估值。

２０１１

年

１２

月

３１

日，景峰制药购买了

２

项专利，分别为“黄芪总皂苷的制备方法”和“黄芪总苷注射剂制剂及其制备方法”，原始购买价值

１

，

０００．００

万元，账面摊余价值为

８４１．６７

万元，经核实购置合同、发票、付款凭证等财务资料及现场了解，该专利涉及的产品尚在试制过程中，

未正式投产运营，其未来收益存在一定的不确定性，此次评估按审计后的账面值确定。

经评估，景峰制药基准日其他无形资产的评估值为

９１９．０６

万元。

⑥

长期待摊费用

景峰制药基准日长期待摊费用账面价值为

１８５．４６

万元。

评估人员查验了各项长期待摊费用的合法性、合理性和真实性，了解了费用支出和摊余情况，按照其基准日以后尚存资产或权利的价

值确定其评估值。

对于租赁房屋的装修改造费用，在核实其摊余期限、摊销过程的基础上，按照其摊余价值确定评估值。

经评估，景峰制药基准日长期待摊费用的评估值为

１８５．４６

万元。

⑦

递延所得税资产

景峰制药基准日递延所得税资产账面价值为

３９．３１

万元。

景峰制药递延所得税资产包括计提应收款坏账准备和其他应收款坏账准备而导致按资产账面价值小于资产计税基础的差额计算的

递延所得税资产。 评估人员认为景峰制药在未来期间有足够的应纳税所得额用以抵扣递延所得税资产的利益，故本次评估以核实后的账

面值确认评估值。

经评估，景峰制药基准日递延所得税资产的评估值为

３９．３１

万元。

３

）流动负债评估

①

短期借款

景峰制药基准日短期借款账面价值为

３

，

０４５．００

万元。

经评估人员核查各笔借款和借款合同、银行询证函核对相符，有关借款合同、协议以及抵押合同等法律文件核实有效；经抽查凭证，未

发现重大异常。 故以核实后的账面值为评估值。

经评估，景峰制药基准日短期借款的评估值为

３

，

０４５．００

万元。

②

应付账款

景峰制药基准日应付账款账面价值为

４３０．４１

万元。

评估人员选取了大额账户进行函证，核对账表并抽查部分有关入库记录、发票、结算清单、凭证等相关资料，其增减变动情况正常。 以

核实后账面值确定评估值。

经评估，景峰制药基准日应付账款的评估值为

４３０．４１

万元。

③

预收账款

景峰制药基准日预收账款账面价值为

６９７．６７

万元。

评估人员核查有关会计记录和原始凭证，发生额正常，以核实后账面值确定为评估值。

经评估，景峰制药基准日预收账款的评估值为

６９７．６７

万元。

④

应付职工薪酬

景峰制药基准日应付职工薪酬账面价值为

６．２０

万元。

评估人员核实了相关账簿记录、计算依据等予以核实，核实结果账表单金额相符。

经评估，景峰制药基准日应付职工薪酬的评估值为

６．２０

万元。

⑤

应交税费

景峰制药基准日应交税费账面价值为

１

，

６３０．６６

万元。

评估人员查阅了企业的纳税申报资料、计税依据、完税凭证及相关会计账簿，经核实税款计算准确合规、核实结果账表单金额相符，因

此，应交税费以核实后的账面值确定评估值。

经评估，景峰制药基准日应交税费的评估值为

１

，

６３０．６６

万元。

⑥

应付股利

景峰制药基准日应付股利账面价值为

２７８．３２

万元。

评估人员核对有关合同、协议、决议和利润分配方案等资料，核实相关记账凭证，对其真实性、完整性进行了清查核实，以经审核无误

的账面价值确认为评估值。

经评估，景峰制药基准日应付股利的评估值为

２７８．３２

万元。

⑦

其他应付款

景峰制药基准日其他应付款账面价值为

３３２．１５

万元。

评估人员对大额的款项进行函证，未确认回函的执行了替代程序，核查其原始凭证，确定其真实、正确性。 账、表、单金额相符，以核实

后账面值为评估值。

经评估，景峰制药基准日其他应付款的评估值为

３３２．１５

万元。

⑧

一年内到期的非流动负债

景峰制药基准日一年内到期的非流动负债账面价值为

２

，

５００．００

万元。

(上接A23版）

(下转A25版）


